
总工发 〔2018〕39号

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《工会送温暖

资金使用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,各全国产业工会,中央和国

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筹备组,全总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,现将 《工会送

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中华全国总工会

2018年1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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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(试行)
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工会联系广泛、服务职工功能,把党和

政府的关心关怀与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广大职工心坎上,进

一步开展好工会送温暖活动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实现送温

暖常态化、经常化、日常化,依据财政部和全国总工会有关

制度文件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送温暖资金是各级工会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

权益、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,筹集社会各方面资源,

对职工开展帮扶困难、走访慰问的资金。

第三条　送温暖资金坚持资金使用规范、精准、高效、

安全原则,支出方向既体现物质帮扶、脱贫解困,又体现人

文关怀、心灵引导。

第四条　加强送温暖资金与困难职工帮扶资金在对象、

标准、管理等方面有效衔接,形成层次清晰、各有侧重的梯

度帮扶格局。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重点保障深度困难职工家庭

生活、帮助建档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困;送温暖资金突出对

职工走访慰问,体现工会组织对职工的关心关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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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资金的来源、使用对象及标准

第五条　送温暖资金的主要来源是:

1.各级财政拨款。是指各级财政拨付工会使用的用于送

温暖活动的专项资金。

2.上级工会经费补助。是指上级工会用工会经费安排给

下级工会用于送温暖活动的专项资金。

3.本级工会经费列支。是指各级工会在本级工会经费预

算中安排的用于送温暖活动的专项资金。

4.社会捐助资金。是指各级工会向社会募集的用于送温

暖活动的资金。

5.行政拨付。是指基层工会所在单位用行政经费、福利

费等通过工会开展送温暖活动的资金。

6.其他合法来源。

第六条　送温暖资金的使用对象:

1.因非个人意愿下岗失业、家庭收入水平明显偏低、子

女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。

2.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患大病、遭受各类灾害或突发意外

等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。

3.关停并转等困难企业中,因停发、减发工资而导致生

活相对困难的职工。

4.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的职工和因公牺牲职工的家属;因

重大疾病手术、住院的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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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长期在高 (低)温、高空、有毒有害等环境中和苦脏

累险艰苦行业岗位上工作的一线职工。

6.重大灾害期间坚守抗灾一线的职工;春节期间坚守在

生产一线和交通运输、电力、环卫以及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的

基层岗位干部职工;因组织需要长期异地工作或者服从组织

需要赴外地、基层工作的派驻挂职干部职工;在重大项目和

重大工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职工;生产一线涌现出来的先进

模范人物。

第七条　各级工会在对建档困难职工做好常态化帮扶、

帮助其解困脱困的基础上,在职工发生困难时或重要时间节

点对以上职工走访慰问。各级工会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走访

慰问重点职工群体,并适当考虑关心关爱生活困难的离休、

退休的会员。要结合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,

科学合理制定慰问标准。

第八条　走访慰问职工要坚持实名制发放,实名制表应

包括慰问对象的工作单位、基本情况、联系方式、身份证号、

慰问金额、经办人签字等有关信息。资金使用情况须录入工

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送温暖管理模块备查。

第三章　资金的管理

第九条　送温暖资金按照本办法规定管理使用,其中财

政专项帮扶资金使用于两节期间慰问困难职工的,应同时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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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帮扶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　工会权益保障部门会同财务部门提出资金的分

配和使用方案,经同级工会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实施。

第十一条　送温暖资金纳入各级工会预算、决算统一管

理。各级工会年度预算安排时以常态化送温暖为原则,切实

保证经费投入。各级工会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,积极争取政

府财政支持,探索与慈善组织合作方式,撬动更多的社会资

源参与送温暖活动。

第十二条　送温暖资金按照 《工会会计制度》设置会计

科目、进行会计核算,严格执行资金审批和财务支付制度。

第十三条　送温暖资金实行绩效管理,省级工会应当运

用好绩效评价结果,并将其作为改进送温暖工作和安排以后

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。

第四章　监督检查

第十四条　各级工会权益保障、财务、经审部门要加大

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,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

题。经审部门要将送温暖资金纳入年度审计范围。接受政府

有关部门审计、检查,接受职工群众和社会的监督。

第十五条　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使用送温暖资金购买明

令禁止的物品,不得发放津补贴、奖金、福利,不得用于与

规定用途无关的其他事项。不得截留、挪用、冒领,不得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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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厚友、人情帮扶。

第十六条　各级工会对监督检查中发现违反有关规定的

问题,要及时处理。违规问题情节较轻的,要限期整改;涉

及违纪的,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,追究直接责任人

和相关领导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章　附　则

第十七条　各省级工会应根据本办法的规定,结合本地

区、本产业和本系统工作实际,制定具体实施细则,细化支

出范围,明确开支标准,确定审批权限,规范活动开展。各

省级工会制定的实施细则须报全国总工会备案。省以下各级

工会制定的实施细则须报上一级工会备案。

第十八条　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, 《中华全国总工

会送温暖工程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》 (总工发 〔2006〕54号)

同时废止。

第十九条　本办法由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、财务部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:送温暖慰问实名制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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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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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

　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18年12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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